


一、环保设施设计、施工过程简况 

 2009 年，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青岛市轨道交

通一期工程（3 号线）》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9 年 12 月，国家环保部以环审[2009]592 号文批复了该环境影响报告

书；并对环评报告书中的环保设施提出了指导意见； 

 2009 年～2010 年，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青岛是地铁一

期工程（3 号线）环保设施进行了设计； 

 2010 年，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基础[2010]567 号批复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2010 年 6 月，青岛市发改委以青发改投资[2010]343 号批复了青岛市地

铁一期工程（3 号线）初步设计及概算； 

 2010 年 6 月，青岛市地铁一期工程（3 号线）全面开工建设； 

 2015 年 7 月，北段（清江路站～青岛北站）完成建设并投入试运营； 

 2016 年 12 月，南段（青岛火车站～清江路站）完成建设，全线投入试

运营。 

二、项目验收过程简况 

（1）2015 年 12 月，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接受委托后，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即成立验收调查工

作小组，对通车的北段进行了现场踏勘； 

（3）2016 年 12 月，南段建成通车，3 号线全线投入运行。验收调查工作小

组对全线多次进行了踏勘，并根据沿线敏感点特点制定了监测方案； 

（4）2017 年 3 月，验收调查工作小组委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沿线敏

感点文物、室内振动、二次辐射噪声进行了监测； 

（5）2017 年 5 月～2018 年 1 月，验收调查工作小组委托青岛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对沿线室外振动、噪声、废气等进行了监测； 

（6）2018 年 4 月，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邀请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验收

调查单位、验收监测单位及专业技术专家成立了验收工作组，组织召开了《青岛

市地铁一期工程（3 号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验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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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工作组认为：工程基本按照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噪声、

振动、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生态环境影响防治措施。现状情况下主要污染

物能够达标排放。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基本符合要求。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进行逐一对照核查，本项目无不合

格情形，原则上通过验收； 

（8）验收调查单位根据验收工作组形成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将修改后的

验收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形成最终的验收报告。 

三、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其他环保对策措施实施情况 

（一）噪声： 

环评及批复要求：（1）停车场及车辆基地设备选型时尽量选用低噪音设备和

使用电机变频调节技术；设备安装隔振机座或减振垫，管道采用弹性连接，通风

排气设备安装消音器等。 

（2）科学规划建筑物的布局，严格控制沿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新建学校、

医院、住宅、科研单位等敏感建筑。 

落实情况：（1）安顺路车辆基地设备选用了低噪声设备，并安装了相应减振

降噪设施，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车辆段场界能满足功能区标准。 

（2）科学规划建筑物的布局，严格控制沿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新建学校、

医院、住宅、科研单位等敏感建筑。 

（二）水环境： 

环评及批复要求：（1）安顺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的检修废水经处理后排入规

划市政排水系统；洗刷污水部分循环使用，其余生产废水经过场内相关处理工艺

后，排入市政管网；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食堂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一

般生活污水一起排入下水道，进入李村河污水处理厂。 

（2）各车站、控制中心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落实情况：（1）车辆段产生废水处理情况如下： 

 安顺路车辆段洗车废水经洗车设备自带的污水回用装置处理后循环使用； 

 因目前 3 号线通车时间较短，未产生检修废水，目前污水处理站尚未启

用，后期启用后，检修过程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二级生化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

管网； 



 食堂废水经隔油后，与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去向为李村河

污水处理厂。 

（2）生活污水处理情况如下： 

 控制中心已单独验收，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车站、车辆段生活废水经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目前纳管证明正在办理中 

（三）大气环境： 

环评及批复要求：（1）建议规划新建敏感建筑物应与风亭的距离保持在 15m

以上。 

（2）建议在风亭周围种植乔木、并将风口背向建筑物一侧。 

（3）要求地下车站排风亭等风道内壁采用环保型、防菌、防霉材料，这样

既有利于保护人群身体健康，又可减轻运营初期风亭排气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合理设置风亭位置和排风口朝向，应在出风口采取过滤、除臭措施，

周围种植吸附性能力强的植物等措施，防治废气污染。 

落实情况：本工程通过优化地下车站平面布置，尽可能使地下车站排风亭出

风口距离周边敏感目标的距离在 15 米及以上； 

 因城市地块开发受限，有 4 处车站风亭（人民会堂站、敦化路站、错埠

岭站、长沙路站）与 5 处敏感点（青岛文化研究院、青岛社会主义学校、吴兴一

路 5 号、6 号、南京路 294 号、黑龙江路 186、188、190 号）距离在 15m 以内； 

 风亭排风口背向居民楼，排风口周边尽可能的采取了绿化等措施； 

经监测及类比，风亭下风口异味能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二级标准值。 

（四）固体废物： 

环评及批复要求：（1）对沿线各车站、停车场、车辆基地的生活垃圾定点收

集、存储，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2）定期更换的蓄电池集中堆放在停车场内，由生产厂家定期（每年 1～2

次）运回厂家处置。 

（3）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应按照青岛市渣土管理的有关要求进行运输和处

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金属切屑、废边角料等生产固废，回收

利用，运营期车辆段的危险废物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理 



落实情况：（1）各车站和安顺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均设有垃圾筒，产生的生

活垃圾经环卫工人收集后送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 

（2）3 号线运行时间较短，目前还未产生废蓄电池；地铁维护过程中产生

的废机油、废油桶、铁屑等目前暂存在危废暂存点，由于产生量较少，还未委托

资质单位处理。 

（3）建设单位承诺后续将根据产生的危废量，尽快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4）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集中均按照《青岛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

理办法》，外运至指定地点处理，无乱弃现象，对环境无影响。 

（五）施工期： 

环评要求：（1）生态环境：加强景区内车站的出入口及风亭的景观设计，加

强施工期管理，在地下车站出入口及风亭的施工范围内设置施工围挡、加强洒水

降尘、落实交通疏解疏解，施工场地的设置应避让各敏感要素的保护区域，施工

废水和弃渣应有组织排放和堆放，并及时清运，确保工程施工不会对景区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在太平路 9 号，市人民会堂前广场院内的 2 株银杏位于大学路站车

站站址处，必须依据《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报批和移

植。 

（2）声环境：合理安排施工场地，噪声大的施工机械远离居民区一侧布置；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高噪声作业尽量安排在白天，因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

或者有特殊需要的，应向有关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报；高、中考期间及之前 15

日内，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夜间施工作业；受车

站施工噪声影响较严重的敏感点，如大学路站的大学路 1 号，宁夏路站的太湖路

社区，辽阳西路站的芙蓉花园，重庆路站的振华路 6 号、振华苑，永平路站的晓

翁村、振北社区等敏感点处的施工场界设置临时 3～4 米高声屏障；施工场地内

的临时房屋建议建于敏感点分布一侧，以起到隔声的作用，减轻施工噪声影响。 

（3）振动环境：严格按照国家《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严格控制

用药量；采用科学的施工方法，确保文物的安全。在各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对文保建筑保护方案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确保文物的安全。

将 14 处文物和 5 处优秀历史建筑作为重点监控目标，重点监测其沉降、倾斜、

裂缝发展等情况，及时反馈监测信息，同时制定施工应急预案，确保建筑物及居



民安全。 

（4）环境空气：建筑工地周围必须设置不低于 2.5 米的遮挡围墙；建筑工

地运输车辆的车厢应确保牢固、严密，严禁在装运过程中沿途抛、洒、滴、漏；

工地出入口 5米内应用砼硬化，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运输车辆必须冲洗后出场；

在拆迁和开挖干燥土面时，应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混凝土浇

注量超过 10 立方的工程，应当使用商品混凝土。若因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生

产能力不足或运输困难等其它原因，需在现场搅拌混凝土的，应由建设单位提出

书面申请，报请市商品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审核批准。 

（5）地表水环境：施工单位应根据地形对地面排水进行设计，禁止施工污

水乱排、乱流污染道路和周围环境，施工排水应取得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临

时排水许可证》；含有泥沙（浆）施工废水，应经临时沉淀池处理达标后方可排

入城市排水系统；施工人员临时驻地污水尽量排入城市下水道，如不能排入城市

下水道，施工营地厕所应设临时集便池，并做好防渗漏工作。 

地下水环境：施工期加强工程沿线地下水位、水质、地面沉降的实时监控，

并将辽阳西路站（含）至重庆路站（含）区间及车站作为地面沉降的重点监控路

段；构建车站、区间明挖段两侧附近和暗挖段上方沉降控制观测网站系统，对基

坑围护结构、周边建筑物的水平和垂直位移量，围护结构的受力变化情况，地下

水位的变化情况、土压力的变化情况进行严密监测；遵循“以堵为主，禁止超排”

的原则，制定完善的降水方案；采取有效的防渗帷幕，做好地势低洼处施工基坑

周边的围挡，防止海水入侵；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降水情况和地质灾害气象等级

预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一旦地面沉降量临近容许沉降量、地下水质中氯化物

的含量超过现状时，应立即启动提前制定好的应急预案。 

（6）固体废物：建设单位应根据青岛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有关管理

办法及时到青岛市市政管理行政部门办理渣土清运许可证，结合城市建设完成弃

土消纳工作，同时做好对固体废物的密闭处理。 

落实情况：（1）生态环境：工程针对全线车站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地面

建筑物均进行了专项景观设计。在施工期，对地下车站出入口及风亭的施工范围

内设置施工围挡、加强洒水降尘，并对周边交通进行了导改工作，最大程度保障

交通出行。工程位于市区，施工废水落实环评要求，三级沉淀后优先回用，多余



废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渣土落实环评要求，日产日清，密闭运输至指定消

纳场所，工程建设期间未对敏感区产生影响。 

因人民会堂站方案优化，太平路 9 号市人民会堂院内 2 株银杏已不在施工范

围内，未进行搬迁，施工未对两株银杏产生影响。 

（2）声环境：对施工场地进行了优化布置，将高噪声机械尽可能布置在远

离居民区侧，并对施工作业区设置了 3m 高施工围挡。工程原则上将高噪声作业

安排在了白天，避免了夜间施工；针对工艺要求有夜间施工的，已按规定办理夜

间施工许可，在敏感建筑集中区附近的施工活动都避让了中考、高考时段及之前

15 日。 

对大学路站进行了优化布局，设置了全封闭施工围挡以降低施工噪声；太湖

路社区已完成了拆迁工作，工程施工未对其产生影响；针对芙蓉花园，对错埠岭

站（原辽阳西路站）进行了优化，施工场地布置在了远离敏感点的一侧，并设置

了 3m 高围挡；针对振华苑、晓翁村、振北社区均设置了 3m 高施工围挡，以起

到隔声作用，减轻施工噪声影响。 

（3）振动环境：施工期严格按照国家《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并

在施工阶段对沿线涉及下穿的建筑物进行了街构筑物调查，并进行了适当的加固

工作，以确保居民安全。 

初步设计阶段，针对文物进行了专项施工方案，确保爆破作业不会对文物产

生影响；并在施工阶段对下穿文物设置了观察点，监测沉降、倾斜、裂缝情况，

以确保文物建筑安全。 

（4）环境空气：工程在施工场地设置了 3m 施工围挡，并对工地运输车进

行了密闭作业，防止物料装在过程中产生扬尘。 

工程在施工进行了地面硬化工作，并设置了车辆冲洗设施，对运输车辆进行

清洗工作。 

工程建设位于市区，均采用商品混凝土，不在现场进行搅拌混凝土作业。 

（5）地表水环境：施工场地进行了地面硬化，并设置了三级沉淀池，施工

废水经三级沉淀后纳入市政管网。 

地下水环境：工程制定了完善的降水方案，采取了有效的防身帷幕，并对车

站基坑围护、围护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了严密监测，重点对错埠岭站（原辽阳西



路站）～振华路站（原重庆路站）进行了地下水监控。 

工程对地势低洼处施工基坑设置了相应围挡，防止海水入侵。 

工程建设时期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降水情况和地质灾害预报，施工期间未出

现海水入侵现象。 

（6）固体废物：工程位于城区，产生固体废物日产日清，运送至相应的消

纳场，运输过程中采取了密闭运输，防止掉落。 

批复要求：（1）加强施工期生态保护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关于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市南海滨景区建设地铁出入口有关问题的

函》（建城函﹝2009﹞286 号）的要求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严格限制用地范

围，合理、集中设置取弃土场，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置取弃土场、施工营地，

强化施工组织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施工。车站、风亭、车辆段与

辅助设施的建设应采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施工方式，并在周围设立隔声围墙或吸声

屏障。靠近环境敏感点的施工点应封闭施工。施工场地应设置临时沉砂池，妥善

处理开挖面和弃土，防止施工扬尘、噪声扰民。 

（2）施工活动不得进入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点，施工中发现文物应立

即加以保护并及时上报文物主管部门，加强对文物所在地区地面沉降的监测，发

现异常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3）落实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针对抽取地下水可能导致的海水入侵、不

均匀沉降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下水位、水质跟踪监测，设地下水观测点，

加强隧道顶板结构强度，隧道和基坑施工时做好支护措施，指定施工期应急预案，

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并报告有关部门。 

（4）开展环境工程监理，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

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落实情况：（1）工程在施工期间对施工场地、施工机械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

安排，尽量在环境噪声背景值较高的时段内进行高噪声、高振动作业。在车站周

围设立了隔声围挡，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了降噪处理； 

工程位于城市建成区，未设置取弃土场，产生土方日清日运，未对周边环境、

风景名胜区产生影响； 

根据环境监理报告，施工期已强化施工组织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



夜间施工，针对车站、风亭、冷却塔及附属设施采取了合理的施工方式，与敏感

点距离较近的人民会堂站、敦化路站、错埠岭站、长沙路站在临近敏感点侧设置

了隔声挡墙、封闭施工； 

施工场地设置了三级沉淀池，沉淀后的上层清液用作场地冲洗、车辆冲洗等； 

施工期因矿山法爆破作业，对沿线距离较近的敏感点产生了一定影响，针对

该部分敏感点，建设单位委托资质单位进行了房屋鉴定，并根据损坏情况进行了

维修、加固及赔偿。 

建筑工程及拆迁工程施工现场均建立了洒水清扫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洒水

和清扫工作，防止扬尘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 

（2）施工前针对沿线文物情况制定了施工专项方案；施工过程严格按照文

物保护篇章、国家文物局批复以及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过程中未发现地下文

物。 

已根据施工专项方案，在文物所在地区进行地面沉降监测。 

施工过程中未出现文物异常。 

（3）设计期按照环评及其批复的要求，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地勘工作，根据

资料收集、土工试验等途径对区域内地质情况、地下水情况进行了排查。施工期

通过加强隧道顶板结构强度，做好隧道和基坑施工的支护以避免引起地面沉降。 

工程施工期长达 7.5 年，施工期间未出现地下水异常情况，营运后至今尚未

出现沉降异常。 

（4）委托青岛兰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项目的环境监理工作，

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监理报告。 

四、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相关环保法规及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对工程 2 处进行了环保专项整改，

主要位于敦化路车站风亭噪声及车辆段食堂餐饮废气，整改情况如下： 

（1）敦化路车站风亭 

在 2017 年 6 月的监测过程中，与敦化路风亭距离最近的吴兴一路 5 号、6

号噪声出现超标，不能满足 2 类功能区标准。 

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8 月～10 月委托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对

敦化路风亭做了专项整改工作，对敦化路站增加了进、排风消声器，采用金属穿



孔吸声板，内填吸音棉，加长 消声器，加密间距，增加折弯通道的方式进行降

噪。改造后，吴兴一路 5 号、6 号噪声能满足 2 类区标准。 

（2）车辆段食堂油烟 

在 2017 年 8 月～12 月期间，建设单位对车辆段食堂油烟排放进行了整改，

整改内容包括：维修油烟净化器，并增加了排气筒平直管道，设置了相应采样孔。

经整改后，食堂油烟能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中的相应

标准。 


